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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中央新一屆領導小組及委員會近期會議
情形觀察 

中共雜誌社研究員吳仁傑主稿 

 

依據中共中央領導小組及委員會集會通知，除中央深改委集會較為

頻繁外，其餘至多每季舉行一次全體會議，爰藉辦事機構呈報文件

批示的辦公制度才是主要決策方式。 

習近平、李克強分別出任中央深改委、財經委、國安委、審計委、

網信委、軍民融合委、外事委等機構一、二把手；除外事委外，其

餘委員會成員均含3至4名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助於整合高層權力，

加強習核心統一領導。 

中共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在其專責領域雖具實權，惟涉及重大政

策仍須提請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審議。 

 

（一）前言 

    中共中央各全局性、戰略性、跨領域性領導小組和委員會，2007

年「十七大」被定位為中央議事協調機構，2018 年 2 月「十九屆二

中全會」通過「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改稱為中央決

策議事協調機構（2014 年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時，已出現中央決策和議事協調機構

提法），主要負責重大工作頂層設計、總體佈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

為中共中央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體制中，體現個人分工負

責的重要機制。 

    習近平 2012 年「十八大」出任總書記以來，除前述定位名稱調

整，更體現頂層設計、總體佈局的決策功能外，主要有兩方面變革：

一是從 2014 年起相繼組建，並已見公布召會或運作情況的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下簡稱中央深改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中

央國安委）、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以下簡稱中央網信小組）、中央

統戰工作領導小組、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軍民融合委）（以

上為「十九大」前成立）、中央審計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審計委）（「十九大」後成立）

等 6個機構，除中央統戰工作領導小組未公布主要領導者外，其餘全

數由習近平、李克強分任一、二把手，同時納入至少 3名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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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含習、李）；二是「十九屆二中全會」指出，為加強黨中央對涉及

黨和國家事業全域重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強化決策和統籌協調職

責，將中央深改組、中央網信小組、中央財經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

導小組改為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深改委、網信委、財經委、外事委），另新組建的

三個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中央教育

工作領導小組），亦有 2個是以委員會為名，使其轉為常設機構，有助相

關機構制度化穩定化。 

 

（二）召會情況 

    中共中央各領導小組或委員會召會情形多不對外公布，惟習近平

自 2014 年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起，始即時通報部分機構

會議訊息（除中央財經小組外，主要是 2014年後新設立機構），2018年 2月「十九

屆三中全會」通過機構改革調整方案後，延續相關作法，要況包括： 

1.更名或新組建機構方面 

    中央深改委 3月 28日召開改組更名後第一次會議，披露由習近

平擔任主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王滬寧、常務

副總理韓正為副主任，審議通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工作規則」

等文件。5 月 11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黨的十八大以

來有關改革任務分工調整的請示」等文件。7月 6日舉行第三次會議，

審議通過「關於支持河北雄安新區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指導意

見」等文件。 

    中央財經委 4月 2日舉行改組更名後首次會議，習近平、李克強

分任主任與副主任，王滬寧、韓正為委員，主要研究打好「三大攻堅

戰」（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舉措，審議通過「中央財經委員

會工作規則」。7月 13日舉行第二次會議，研究部署科技創新工作。 

    中央外事委 5月 15日召開改組更名後第一次會議，習近平、李

克強分任主任、副主任，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為委員，會議主要研究深

化外交布局、「一帶一路」建設、地方外事工作等問題，審議通過「中

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工作規則」等文件。 

    中央審計委 5月 23日舉行成立後第一次會議，習近平擔任主任，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紀委書記趙樂際任副主任，審議通過「中央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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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委員會工作規則」等文件，強調要強化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提高

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 

2.原有機構方面 

    中央國安委（2014年成立）4月 17日召開 19屆第一次會議，習近平

擔任主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為副主席，審

議通過「黨委（黨組）國家安全責任制規定」。 

    中央軍民融合委（2017年成立）3月 2日召開 19屆第一次會議，習

近平續任主任，另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時任常務副總理張高麗、中央

書記處常務書記王滬寧出席（三人為當時的副主任，3月中國務院換屆後判由韓正取

代張高麗，且排名王滬寧之後），審議通過「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 2018

年工作要點」等文件。 

 

（三）相關觀察 

    中共中央各領導小組或委員會召會及運作情況一般不對外公布，

惟自 2014 年起透明度有所提升，部分由習近平擔任主要負責人的機

構（可視為高層次中央議事協調機構或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即時通報會議概況訊

息（較敏感機構通報每屆首次會議訊息、較不機敏者通報每次會議訊息），相關通報因屬

於通稿性質，無法從中獲致會議全貌，但可歸納會議頻率、主要領導、

決策模式等重要訊息： 

1.會議頻率方面 

    中央深改組及 2018年 3月更名的深改委，每次會後均通報概況，

迄至 2018年 8月中旬共舉行 43次會議（18屆中央深改組 38次、19屆 2次，19

屆中央深改委 3 次）；其中除成立初期開會次數較少（如前 8 個月只開 4 次會議）

外，18屆任期基本 1年約開 11-12次會議，平均 1個月幾近 1次；19

屆任期不管是領導小組或更名為委員會時期，平均近 2個月舉行 1次

會議，召會頻率減少。 

    18屆中央財經小組及更名後委員會，舉行 18次會議（中央財經小組

16 次、中央財經委 2 次），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自 2017 年年中成立迄今舉

行 3次會議且均通報概況，平均每年約召會 3-4次。 

    其他機構至多只披露首次會議概況，訊息不完整，難有效掌握召

會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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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領導方面 

    歸納上列通報訊息，中央深改委、中央財經委、中央國安委、中

央審計委、中央網信委、中央軍民融合委、中央外事委等 7個名稱為

委員會的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若列計未公布主要領導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

會則為 8個），全由習近平、李克強分任一、二把手，且前 6個機構均納

入含習、李在內 3或 4 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外事委除習、李外，納入國家

副主席王岐山為委員），主要是汲取過往高層權力分散化經驗教訓，將集體

領導體制的分散權力整合，有助增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涉及

黨和國家全域重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強化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權

威，以順利推進重大決策，同時可擴大決策參與，及重大決策提交中

央政治局常委會審議時獲得通過。 

3.決策模式方面 

    2014年以前中央各領導小組或委員會定位為中央議事協調機構，

惟中央財經小組 2013年 4月 17日舉行首次會議，研究通過「中央財

經領導小組工作規則」，明確為「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委託進行

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戰略政策決策機構」，凸顯該等涉及黨和國家重大

全局性、戰略性工作的機構，職能自「十八大」後提升為形同決策議

事協調機構層級。另中央深改組 2014 年組建初期，對有關改革重要

文件均為「審議」，並在通報會議概況時出現「建議根據討論情況修

改完善後按程序報批」字眼，但自 2014年 12月 30日第 8次會議起

均為「審議通過」，亦可為例證。 

    惟此等機構雖成為專責相關領域實權決策機構，惟仍強調中央政

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故對重大政策只扮演決策準備角色，依然須提

交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議審議。如財政部披露 2018年 7月 8日公

佈的「關於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先經中央深改委首

次會議初審，再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審議通過。 

 

 （四）結語 

    中共中央各領導小組或委員會（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在運作方面，

至少有定期召開會議（「會議制度」）、呈報文件批示（依靠辦事機構的「辦公制度」）、

聽取業務部門匯報或召集部分業務部門會議、與其他中央高層研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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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方式，其中除中央深改組或委員會召會較頻繁外，其餘至多每一

季舉行一次全體會議（與原中央財經小組組織架構雷同的中央對臺工作小組也可能如

此），故透過辦事機構呈報文件批示的「辦公制度」才是主要決策運作

方式。另此等機構被提升為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雖使其統籌協調

更有力、決策議事權威性更高，但重大決策仍須提交中央政治局及其

常委會審議，並未完全取代渠等決策功能。 

 


